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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了充分发挥预制装配整体式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优越性，促进建筑工业化的发展，在

预制装配整体式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设计、制作与施工中贯彻执行国家的技术经济政策，做到

安全适用，技术先进，确保质量，经济合理，保护环境，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深圳市（7 度区）装配整体式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框架-剪力墙和框

架-筒体结构的设计、制作与施工。其中竖向构件（墙、柱）为现浇，水平构件为预制装配

式叠合梁、叠合板，外墙为预制外挂墙板。 

1.0.3 按本规范进行抗震设计的建筑，其抗震设防目标应符合国家现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50011）的要求。当需要达到更高的抗震设防目标要求或为超限高层建筑时，结构和构

件可采用基于性能目标的抗震设计。 

1.0.4 预制装配整体式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设计、制作与施工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尚应

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语、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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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术   语 

2.1.1 接合面  connecting interface 

预制构件与现浇混凝土之间由于二次浇筑所形成的接触面，称接合面。 

 

2.2 符    号 

2.2.1 作用和作用效应 

iP ——各楼层弹塑性静力分析时的侧向荷载； 

jiQ ——楼层 j振型时 i 楼层的剪力； 

iQ ——根据振型分解反应谱法求得结构各楼层地震作用剪力； 

S ——结构构件内力组合的设计值，包括组合的弯矩、轴向力和剪力设计值； 

GES ——重力荷载代表值的效应； 

EhkS ——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的效应； 

EvkS ——竖向地震作用标准值的效应； 

WkS ——风荷载标准值的效应； 

suΔ ——多遇地震作用标准值产生的楼层内构件最大的受力弹性层间位移； 

euΔ ——多遇地震作用标准值产生的楼层内最大的弹性层间位移； 

puΔ ——结构薄弱层（部位）弹塑性层间位移； 

Ea ——多遇地震作用下外挂墙板所在楼层的加速度； 

)()( , ShRShRk ττ ——剪切摩擦抗剪强度标准值和设计值；  

0σ  ——剪切面的压应力标准值； 

),,,(),,,,( )()()()()()()()( CoRDoRKRCPRRCoRKDoRKKRKCPRKRK VVVVVVVVVV ——剪切面抗剪承载力标准

值、设计值，下标括号中Cp 表示受压抗剪， K 表示剪力键抗剪， Do 表示销

栓抗剪，Co 表示混凝土抗剪； 

,kN N ——分别为剪切面的压力标准值和设计值；  

2.2.2 材料性能和抗力 

,yk yf f ——钢筋强度的标准值和设计值； 

,ck cf f ——混凝土强度的标准值和设计值； 

RUV ——竖向接合面抗剪承载力； 

RUτ ——水平接合面抗剪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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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θ ——构件弹性受力层间位移角限值； 

][ eθ ——弹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 pθ ——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R ——构件承载力值； 

eθ  —— 弹性层间位移角。 

2.2.3 几何参数 

1KA ——剪力键凸出部的承压面积； 

' ''
2 2,K KA A —— '

2KA 为接合面最上面和最下面可能发生受拉破坏的剪力键根部的剪切面积之

和， ''
2KA  为其余各剪力键根部的剪切面积之和； 

DoA ——单根销栓钢筋面积。 

yS ——截面的一次矩； 

I ——截面惯性矩； 

sp ——单位面积内横穿接合面的钢筋面积。 

2.2.4 计算系数及其它 

Wψ ——风荷载组合值系数； 

Gγ 、 Ehγ 、 Evγ 、 Wγ ——作用分项系数； 

REγ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l lkα α ——承压系数； 

μ   ——摩擦系数； 

h ——楼层层高；构件截面高度； 

n ——计算振型的个数； 

dn ——销栓钢筋根数； 

al ——纵向受拉钢筋的锚固长度； 

aEl ——纵向受拉钢筋的抗震锚固长度。 

 

 

3  结构设计的基本规定 

 

3.0.1 按本规范设计的预制装配整体式钢筋混凝土结构，整体计算可按现浇混凝土结构同样

的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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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本规范规定的预制装配整体式钢筋混凝土建筑的最大适用高度应符合表 3.0.2 的要

求。 

表 3.0.2    预制装配整体式钢筋混凝土建筑的最大适用高度（m） 

结构类型 抗震设防烈度 7 度 

框架 55 

框架—剪力墙 120 

框架—核心筒 130 

3.0.3 当采用基于性能目标进行抗震设计时，结构和构件抗震性能目标可按表 3.0.3-1 的要

求选用。 

表 3.0.3-1           结构和构件抗震性能目标 

结构类型 多遇地震 设防烈度地震 罕遇地震 

框架梁不屈服、 

框架柱不屈服 

部分框架梁屈服、 

部分框架柱屈服 

框架梁弹性二、 

框架柱弹性二 

部分框架梁屈服、 

框架柱不屈服 
框架 弹性一 

框架梁弹性一、 

框架柱弹性一 

框架梁不屈服、 

框架柱不屈服 

部分连梁、框架梁屈服、 

框架柱、剪力墙不屈服 

框架梁延性破坏、 

部分框架柱、部分剪力墙屈服
框架—剪力

墙 
弹性一 个别连梁屈服、 

框架梁不屈服、 

框架柱、剪力墙弹性二或弹性一

框架梁延性破坏、 

框架柱、剪力墙不屈服 

部分连梁、框架梁屈服、 

框架柱、筒体墙不屈服 

框架梁屈服、 

部分框架柱、部分筒体墙屈服
框架—核心

筒 
弹性一 个别连梁屈服、 

框架梁不屈服、 

框架柱、筒体墙弹性二或弹性一

部分框架梁屈服、 

框架柱、筒体墙不屈服 

注：1 表中弹性一目标为国家现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有关截面抗震验算的

规定；弹性二和不屈服目标的荷载分项系数、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均取 1.0，材料强度

分别取设计值和标准值； 

2 设防烈度地震作用下宜根据工程和结构构件的重要性选用屈服、弹性二、弹性一的抗

震性能目标。 

对于破坏危及整个结构安全的关键构件，其抗震性能目标可按表 3.0.3-2 的要求选用。 

表 3.0.3-2       结构中关键构件的抗震性能目标 

多遇地震 设防烈度地震 罕遇地震 
弹性二 不屈服 

弹性一 
弹性一 弹性二 

3.0.4  预制构件与接合面应对其在施工阶段和使用阶段各种不利组合作用下的承载力、裂

缝宽度及挠度进行验算。 

3.0.5  构件分段要便于预制、吊装、就位和调整，结合部钢筋及预埋件不宜过多。 

3.0.6 材料要求 

1 预制构件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C30，也不宜高于 C40，用于现场后浇的混凝土

强度不应低于预制构件强度等级，也不宜高于 C40。 

2 纵向受力钢筋宜选用符合抗震性能指标的 HRB400 级热轧钢筋，也可采用符合抗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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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指标的 HRB335 级热轧钢筋；箍筋宜选用符合抗震性能指标的 HRB335、HRB400 级热轧钢筋；

楼板也可采用符合《冷轧变形钢筋混凝土构件技术规程》（DBJ/T15-7）要求的冷轧变形钢

筋。 

3 预制构件中的吊环应采用 HPB235 级热轧钢筋，严禁使用冷加工钢筋。 

 

 

 

 

 

 

 

 

 

 

 

 

 

 

 

 

 

 

 

 

 

4   连接形式与构造 

4.1  一般规定 

4.1.1  预制构件纵向受力钢筋在节点区宜直线锚固，当锚固长度不足时可采用机械直锚。 

4.1.2  构件间钢筋连接可采用搭接连接或对接连接。 

4.1.3  当构件中最外层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大于 40mm 时，应对保护层采取有效的防裂

构造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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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预制构件伸入梁、柱、墙等构件内的支承长度不宜小于 15mm。 

4.1.5  叠合构件预制部分的水平接合面应做成有凹凸的人工粗糙面，预制梁的凹凸不宜小

于 6mm，预制板的凹凸不宜小于 4mm。 

4.1.6 预制构件设计对制作、运输、吊装、施工等有特别要求时，应在设计文件上注明。 

4.2  叠合梁 

4.2.1  叠合梁现浇部分的高度不应小于 150mm 和 1/3 梁高的较大值。预制反沿厚度不宜小

于 50mm（图 4.2.1）。 

4.2.2  在预制梁的预制面以下 100mm 范围内，应设置 2 根直径不小于 12mm 的腰筋（图

4.2.1），其它位置的腰筋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设置。 

4.2.3  预制梁端部接合面应设置剪力键，剪力键的尺寸应按本规范第 6 章有关规定计算确

定（图 4.2.3）。 

 

图 4.2.1  叠合梁截面构造                    图 4.2.3  梁端剪力键形式 

4.2.4  预制梁的外伸钢筋对接连接时，外伸钢筋不应弯折。 

4.2.5  预制梁顶面两端应各设置一根安全维护插筋，插筋直径不宜小于 28mm,出预制梁顶

面的高度不宜小于 150mm（图 4.2.5）。 

 

图 4.2.5   梁端安全维护插筋示意 

4.2.6  梁纵向受力钢筋在端节点处采用机械直锚时，锚固长度不应小于 0.5la（laE）和梁长

方向柱边长 b 的 3/4（图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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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6   梁纵筋在端部节点区的锚固要求 

4.2.7  梁纵向受力底筋在中间节点宜贯通，也可采用对接连接。对接连接时，钢筋直径宜

相同；直径不同时，较大直径钢筋伸入节点内的长度不应小于la（laE），且伸过柱中心线的

长度不应小于较大钢筋直径的 5 倍（图 4.2.7）。 

4.2.8  梁与墙平面外连接要求应符合本规范第 4.2.6 条和第 4.2.7 条的规定。墙厚不满足

锚固长度要求时，应设置扶壁柱或采取其它有效方式。 

4.2.9  次梁底筋宜锚入主梁内或连续贯通。次梁端底筋不出现拉力时可不锚入主梁内，但

应采取有效连接措施。 

  

图 4.2.7    梁在中部节点区的构造要求 

4.3  柱、剪力墙 

4.3.1  顶层柱顶宜设置不少于 1 排箍筋，直径不小于 14mm，肢距不大于 200mm。 

4.3.2  顶层端节点处的梁顶纵筋采用机械直锚时，柱顶面高出梁顶面的高度不宜小于梁高

的 1/2 且不大于 500mm，柱纵筋从梁底伸出长度不应小于钢筋直径 d 的 40 倍(图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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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2 顶层端节点锚固要求 

4.3.3  顶层中节点处的柱纵筋采用机械直锚时，锚固长度不应小于 0.4 la（laE）、250mm

和梁高的 4/5 的最大值(图 4.3.3a)；且宜沿梁设置伸至梁底的开口箍筋，开口箍筋的间距

不大于 150mm，直径和肢数同梁加密区（图 4.3.3b）。 

4.3.4  剪力墙设扶壁柱或暗柱时，顶层端、中节点的构造应符合本规范第 4.3.1 条至第

4.3.3 条的要求。 

           

图 4.3.3a 顶层中节点柱纵筋锚固要求         图 4.3.3b 顶层中节点开口箍筋示意 

4.4  叠合板 

4.4.1  叠合板的现浇层厚度不应小于 60mm，预制板的厚度不宜小于 60mm。 

4.4.2  预制板的拼缝处，板上边缘宜设置 30mm×30mm 的倒角(图 4.4.2)。 

 

                      图 4.4.2  预制板拼缝倒角示意 

4.4.3  预制板宽度不宜大于 3m，拼缝位置宜避开叠合板受力较大部位。 

4.4.4  预制板底筋不伸出时，拼缝处应沿预制板顶面设置垂直于板缝的接缝钢筋，钢筋面

积应按本规范第 6 章计算确定，且按现浇层厚度计算的配筋率不应小于国家现行《混凝土结

构设计规范》（GB50010）的有关规定。 

接缝钢筋与预制板钢筋的重叠长度，板跨中部位不小于 1.2la；板跨边部位不小于 0.8la 

(图 4.4.4a 、4.4.4b)。接缝钢筋伸入支座的锚固长度不应小于 100mm (图 4.4.4b)，楼板

考虑地震作用时不应小于laE；连续板内温度、收缩应力较大时宜适当增加。 

 

图 4.4.4a   板跨中的接缝钢筋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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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4b  板跨边的接缝钢筋构造 

4.5 楼梯板 

4.5.1  预制装配楼梯板宜为整体预制构件。 

4.5.2  预制装配楼梯板的厚度不宜小于 120mm。预留伸出钢筋锚入支座长度，面筋不应小

于laE，底筋不应小于 20 倍钢筋直径。 

4.6 预制外挂墙板 

4.6.1  预制外挂墙板应与梁可靠连接，在与剪力墙、柱连接处宜设构造缝，缝宽不小于

10mm。 

4.6.2  预制外挂墙板的厚度不宜小于 150mm，且宜采用双层双向配筋，竖向和水平钢筋的

配筋率均不应小于 0.2% 。 

4.6.3  预制外挂墙板顶部应与梁设置剪力键和连接钢筋。连接钢筋不应小于  ф10@200，

上筋锚固长度不应小于laE，下筋锚固长度不应小于 20 倍钢筋直径，上筋与下筋垂直距离不

宜小于 150mm(图 4.6.3)。 

4.6.4  预制外挂墙板底部应设置不少于 2 个限位连接件，间距不宜大于 4m(图 4.6.3)。墙

底限位连接件按本规范第 6 章有关规定计算确定。 

  

图 4.6.3  预制外挂墙板顶部与底部连接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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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构整体分析 

5.1  一般规定 

5.1.1  多遇地震作用和设防烈度地震作用下，按弹性方法进行结构整体分析；罕遇地震作

用下，按弹塑性方法进行结构整体分析。 

5.1.2  在结构内力与位移计算中，楼面的中梁刚度可根据翼缘情况取 1.3～2.0 的增大系

数，楼面的边梁刚度可根据翼缘情况取 1.2～1.5 的增大系数。 

5.1.3  在结构内力与位移计算中，可根据外挂墙板（含开洞情况）及与边框架的连接方式

考虑其对梁刚度的影响。 

1  对于满跨无洞外挂墙板，当墙板与梁全长连接时，梁的刚度增大系数可取 1.5；当

墙板与梁两端脱开长度不小于梁高时，梁的刚度增大系数可取 1.2； 

2  对于满跨大开洞外挂墙板，当墙板与梁全长连接时，梁的刚度增大系数可取 1.3；

当墙板与梁两端脱开长度不小于梁高时，梁的刚度增大系数可取 1.0； 

3  对于半跨无洞外挂墙板，当墙板与梁全长连接时，梁的刚度增大系数可取 1.4；当

墙板与梁端脱开长度不小于梁高时，梁的刚度增大系数可取 1.1； 

4  当同时考虑楼板与外挂墙板对梁刚度的影响时，梁刚度增大系数的增大部分取两者

之和。 

5.1.4  叠合板可按同等厚度的现浇板进行计算，楼板内力和挠度应考虑预制板拼缝的影响

进行调整。 

5.1.5  在竖向荷载作用下，可考虑框架梁端塑性变形内力重分布，对梁端负弯矩乘以调幅

系数进行调幅，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框架梁端负弯矩调幅系数可取 0.8～1.0； 

2  框架梁端负弯矩调幅后，梁跨中弯矩应按平衡条件相应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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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先对竖向荷载作用下框架梁的弯矩进行调幅，再与水平荷载作用产生的框架梁弯

矩进行组合。 

5.1.6  截面设计时，框架梁跨中截面正弯矩设计值不应小于竖向荷载作用下按简支梁计算

的跨中弯矩设计值的 50%。 

5.2  多遇地震作用 

5.2.1  多遇地震作用下结构计算应采取振型分解反应谱法，对结构和刚度不对称、不均匀

的结构应考虑扭转耦连振动影响。 

5.2.2  多遇地震作用下楼层中框架柱和剪力墙的最大弹性受力层间位移应符合下式要求： 

[ ]s esu hθΔ ≤                                 （5.2.2） 

式中  suΔ ——多遇地震作用标准值产生的楼层内构件最大的弹性受力层间位移； 

     ][ esθ ——构件弹性受力层间位移角限值，按表 5.2.2 采用； 

h ——计算楼层层高。 

表 5.2.2    构件弹性受力层间位移角限值 

构件类别 [ ]esθ  

框架柱 1/550 

剪力墙 1/2500 

5.2.3  多遇地震作用下当构件满足本规范第 5.2.2 条位移要求时，其楼层内最大的弹性层

间位移应符合下式要求： 

                  hu ee ][θ≤Δ                           （5.2.3） 

式中    euΔ —— 多遇地震作用标准值产生的楼层内最大的弹性层间位移； 

       ][ eθ  —— 弹性层间位移角限值，宜按表 5.2.3 采用； 

表 5.2.3        弹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结构类型 ][ eθ  

框架 1/500 

框架—剪力墙 1/500 

框架—核心筒 1/500 

5.2.4  在考虑偶然偏心影响的多遇地震作用下，楼层最大水平位移和层间位移与该楼层相

应平均值之比应满足国家现行《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规定的限值要求，

当计算的最大水平位移、层间位移值很小时，扭转位移比控制可略有放宽。 

5.3  设防烈度地震作用 

5.3.1  设防烈度地震作用下应采取屈服判别法进行结构分析，找出结构的薄弱部位、薄弱

性质和薄弱程度，并采取相应的加强措施。设防烈度地震作用下不允许构件出现抗剪屈服。 

5.3.2  设防烈度地震作用下进行结构分析时，应根据不同的抗震性能目标进行结构构件的

截面抗震验算。 

5.3.3  设防烈度地震作用下选用不屈服目标时，结构构件的截面抗震验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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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 ≤                     （5.3.3-1） 

WkWEvkEhkGE SSSSS ψ+++=             （5.3.3-2） 

式中   R ——材料强度按标准值计算的构件承载力值； 

S ——结构构件内力组合的设计值，包括组合的弯矩、轴向力和剪力设计值； 

GES ——重力荷载代表值的效应； 

EhkS ——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的效应； 

EvkS ——竖向地震作用标准值的效应； 

WkS ——风荷载标准值的效应； 

Wψ ——风荷载组合值系数，一般结构取 0.0，风荷载起控制作用的高层建筑应采用

0.2； 

5.3.4  设防烈度地震作用下选用弹性二目标时，结构构件的截面抗震验算可按本规范

5.3.3 条的规定计算，其中 R为材料强度按设计值计算的构件承载力值。 

5.3.5  设防烈度地震作用下选用弹性目标一时，结构构件的截面抗震验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RERS γ/≤                   （5.3.5-1） 

WkWWEvkEvEhkEhGEG SSSSS γψγγγ +++=          （5.3.5-2） 

式中   R ——材料强度按设计值计算的构件承载力值； 

REγ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按国家现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有关

规定采用； 

Gγ 、 Ehγ 、 Evγ 、 Wγ ——分别为重力荷载、水平、竖向地震作用以及风荷载的分项

系数，按国家现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有关规定采用。 

5.4  罕遇地震作用 

 

5.4.1  对平面、竖向特别不规则结构以及超限高层建筑宜采用弹塑性静力或动力分析方法

进行罕遇地震作用下的结构分析。 

5.4.2  采用弹塑性静力法分析时，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基本对称的单幢高层建筑； 

2  侧向荷载按下式计算： 

1+−= iii QQP                                          (5.4.2-1） 

∑
=

=
n

j
jii QQ

1

2
                                        （5.4.2-2） 

式中  iP ——各楼层弹塑性静力分析时的侧向荷载； 

iQ ——根据振型分解反应谱法求得结构各楼层地震作用剪力； 

  n——计算振型的个数； 

      jiQ ——j振型时 i 层的剪力。 

3  应根据构件的实际材料性能及几何尺寸确定其塑性铰性能； 

4  宜考虑结构高振型对能力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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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宜考虑结构阻尼对需求谱的影响。 

5.4.3  采用弹塑性动力法分析时，宜符合下列规定： 

1  按建筑场地类别及结构阻尼比选用拟合规范或安评报告反应谱的人工地震波，输入

的最大加速度 maxA 分别取 220
2/ scm 或按安评报告取值； 

2  地震波持续时间不宜少于结构第一自振周期的 5 倍，且不宜少于 12s；数值化时距

可取 0.01s 或 0.02s； 

3  必要时可适当选用同类场地测得的天然波进行验算。 

5.4.4  罕遇地震作用下结构薄弱层（部位）弹塑性层间位移计算，不超过 12 层且刚度无突

变的框架结构可采用国家现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规定的简化方法计算，其

它结构可采用弹塑性静力或动力分析方法计算。 

5.4.5  罕遇地震作用下结构薄弱层（部位）弹塑性层间位移应符合下列要求： 

hu pp ][θ≤Δ                                            （5.4.5） 

式中 puΔ ——结构薄弱层（部位）弹塑性层间位移； 

][ pθ ——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应按表 5.4.5 采用； 

h ——薄弱层楼层高度。 

表 5.4.5              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结构类别 ][ pθ  

框架 1/50 

框架-剪力墙 1/100 

框架-核心筒 1/100 

注：当选用多条地震波进行分析时可取计算结果的平均值进行验算。  

5.4.6 当设防烈度地震作用下选用弹性一作为抗震性能目标时，可按本规范第 5.3.3 条的屈

服判别法对结构构件进行罕遇地震作用下的截面抗震验算。 

5.4.7 当需要控制楼层设备倾倒时，楼层的加速度可按多遇地震作用下计算结果的 5～６倍

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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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构件及连接设计 

6.1 基本要求 
6.1.1 在预制构件的结合部或接合面应采取本规范有关章节规定的连接措施或其他适当的连

接措施，使装配后的构件及整体结构的刚度、承载力、恢复力特性、耐久性以及耐火性等类

同于现浇混凝土构件及结构。 
6.1.2 叠合构件及预制装配整体式结构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在正常使用状态，叠合构件的裂缝宽度、挠度满足使用功能要求； 
2  在正常使用状态，预制构件接合面不产生影响使用功能的有害残余变形； 
3  在竖向荷载和其他可变荷载作用下，叠合构件和接合面满足承载力要求； 
4  在罕遇地震作用下，不发生叠合构件斜截面剪切破坏、接合面的剪切破坏和构件坠

落； 
5  节点的承载力和刚度与现浇结构基本相同； 
6  叠合构件的恢复力特性、变形能力与现浇构件没有明显差异； 
7  预制构件的耐久性、耐火性等不低于现浇构件。 

6.2 接合面的抗剪强度、抗剪承载力 
6.2.1 接合面的抗剪传力机构包括剪切摩擦抗剪、剪力键抗剪、钢筋销栓抗剪、接触面受压

抗剪。接合面的抗剪强度、抗剪承载力按下列公式计算： 
1  剪切摩擦抗剪强度标准值：    

( )Rk Sh s ykp fτ μ=    但 ckShRk f35.0)( ≤τ                （6.2.1 – 1a） 

剪切摩擦抗剪强度设计值： 

( ) 0.9R Sh s yp fτ μ=    但 cShR f4.0)( ≤τ                   （6.2.1 – 1b） 

2  钢筋销栓抗剪承载力标准值： 

ykckDodDoRk ffAnV 85.1)( =                          （6.2.1 – 2a） 

钢筋销栓抗剪承载力设计值： 

 ( ) 1.85R Do d Do c yV n A f f=                          （6.2.1 – 2b） 

3  剪力键抗剪承载力标准值，取剪力键凸出部的承压承载力标准值和剪力键剪切承载

力标准值二者较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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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1 2 2min{ ,0.10 0.15 }Rk K ck K ck K ck KV f A f A f Aα= +                 （6.2.1 – 3a） 

并取接合面两侧剪力键承载力标准值二者较小者。 
剪力键抗剪承载力设计值，取剪力键凸出部的承压承载力设计值和剪力键剪切承载力设

计值二者较小者： 

 ' ''
( ) 1 2 2min{ ,0.10 0.15 }R K c K c K c KV f A f A f Aα= +                   （6.2.1– 3b） 

并取接合面两侧剪力键承载力设计值二者较小者。 
4  接触面受压抗剪承载力标准值： 

        ( )Rk Cp kV Nμ=                                   （6.2.1– 4a） 

接触面受压抗剪承载力设计值： 

        ( )R CpV Nμ=                                   （6.2.1– 4b） 

式中 )()( , ShRShRk ττ ——剪切摩擦抗剪强度标准值和设计值； 

     μ   —— 摩擦系数。接合面表面不处理时取 0.6，表面凸凹不小于 6mm 时取 1.0，现

浇混凝土取 1.4； 

    ),,(),,,( )()()()()()( DoRKRCPRRDoRKKRKCPRKRK VVVVVVVV ——剪切面抗剪承载力标准值、设计

值，下标括号中Cp 表示受压抗剪， K 表示剪力键抗剪， Do 表示销栓抗剪； 

    ,kN N ——分别为剪切面的压力标准值和设计值； 

sp ——  单位面积内横穿接合面的钢筋面积。当钢筋与接合面法向夹角为θ 时，乘

cosθ  折减； 

   ,yk yf f —— 钢筋强度标准值和设计值； 

   ,ck cf f —— 混凝土强度标准值和设计值； 

1KA ——剪力键凸出部的承压面积； 

' ''
2 2,K KA A —— '

2KA 为接合面最上面和最下面可能发生受拉破坏的剪力键的根部剪切面

积之和， ''
2KA  为其余各剪力键根部的剪切面积之和； 

   DoA ——  单根销栓钢筋面积。当钢筋与接合面法向夹角为θ 时，乘 cosθ  

   折减； 
   α ——  剪力键验算的承压系数，取 1.25； 

dn —— 销栓钢筋根数。 

6.3 叠合梁 
6.3.1  叠合梁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和承载力极限状态的验算应符合国家现行《混凝土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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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GB50010）的有关规定。 
6.3.2  竖向接合面的正截面承载力验算应符合国家现行《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有关规定，且竖向荷载标准组合下的纵向受拉钢筋的应力不应超过 1.5ykf 。 

6.3.3  竖向接合面的抗剪承载力验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 
按竖向荷载和其他可变荷载的标准组合下的抗剪验算，应符合下式要求： 

RkSk VV ≤                             （6.3.3—1a） 

RkV = ( ) ( ) ( )max{ , }Rk Cp Rk K Rk CoV V V+             （6.3.3—1b） 

( ) 0.10Rk Co ck ssV f a=                    （6.3.3—1c） 

121 2)( ktttbass −+=                   （6.3.3—1d） 

计算 ( )Rk CpV 时， kN 取竖向荷载和其他可变荷载的标准组合下竖向接合面处接触面压力

值。 

式中  SkV ——竖向荷载和其他可变荷载的标准组合下竖向接合面剪力标准值； 

RkV ——竖向接合面抗剪承载力标准值; 

VRk(Co) ——叠合层混凝土抗剪承载力标准值； 
ass——叠合层混凝土截面面积； 
b ——梁宽； 

1t ——预制板厚； 

2t ——叠合板厚； 

k ——预制板伸入梁内的长度。 
2 承载力极限状态 
考虑多遇地震作用或风荷载基本组合时，竖向接合面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式要求： 

Vs≤VR                            （6.3.3—2a） 

VR= ( ) ( ) ( ) ( )max{ , , }R Cp R K R Co R DoV V V V+           （6.3.3—2b）   

VR(Co)=0.10fcass                      （6.3.3—2c） 

计算 ( )R CpV 时，N 取有地震作用或风荷载效应基本组合下竖向接合面处接触面压力设计

值。 

式中  SV ——考虑地震作用或风荷载效应组合时竖向接合面剪力设计值； 

RV ——竖向接合面抗剪承载力设计值； 

VR(Co) ——叠合层混凝土抗剪承载力设计值。 

当 VR= ( ) ( ) ( ) ( )max{ , , }R Cp R K R Co R DoV V V V+ = )(Do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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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max{ )()()( CoRKRCpRS VVVV +>  

即钢筋销栓抗剪承载力 ( )R DoV 起控制作用时，靠近接合面的 1/2 梁高范围内的箍筋面积

应满足式（6.3.3—2d）要求： 

( )

2
R Do

r
y

V
a

f
=                      （6.3.3—2d） 

3  抗震设计时，强接合面弱构件的验算应符合下式要求： 

RUSU VV ≤                       （6.3.3—3a） 

RUV },max{ )()( DoRKCPRK VV                 （6.3.3—3b） 

式中  SUV ——竖向接合面剪力。取竖向荷载作用下接合面剪力标准值与梁左右端逆时针或

顺时针方向按实际配筋取材料标准强度对应的屈服弯矩值计算的剪力值之

和。 

      RUV ——竖向接合面抗剪承载力。 

计算 ( )Rk CpV 时， kN 取竖向荷载作用下弯矩标准值与梁左右端逆时针或顺时针方向按实

际配筋取材料标准强度对应的屈服弯矩值之和计算的竖向接合面处接触面压力值。 
6.3.4  水平接合面的抗剪承载力验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 
按竖向荷载和其他可变荷载的标准组合下的抗剪强度验算，应符合下式要求： 

RkSk ττ ≤                      （6.3.4—1a） 

Sk y
Sk

Q S
bI

τ =                     （6.3.4—1b）  

式中 Skτ ——水平接合面剪应力标准值。T 形梁的有效翼缘宽度的取值应符合国家现行《混

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的有关规定； 

Rkτ ——水平接合面抗剪强度标准值，取 ( ) 2Rk Shτ ； 

SkQ ——竖向荷载和其它可变荷载作用下梁端剪力标准值； 

yS ——水平接合面以上部分截面对形心的面积矩； 

b ， I ——分别为梁宽和截面惯性矩。 
2  承载力极限状态 
考虑多遇地震作用或风荷载组合时，水平接合面抗剪强度应符合下式要求： 

RS ττ ≤                         （6.3.4—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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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c

T
b l

τ Δ
=

Δ
                        （6.3.4—2b） 

00.9
MT hΔ =                     （6.3.4—2c） 

式中 Sτ ——有地震作用或风荷载效应组合时水平接合面剪应力设计值； 

Rτ ——水平接合面抗剪强度设计值，取 ( )R Shτ ； 

cb ——水平接合面的宽度； 

lΔ ——梁端至竖向荷载作用下反弯点的距离； 

TΔ ——在 lΔ 范围内水平接合面以上的受拉钢筋拉力的变化量。T 形梁宜考虑有效

翼缘宽度内板的钢筋； 

M ——有地震作用或风荷载效应组合时梁端弯矩设计值； 

0h ——梁有效高度。 

3  抗震设计时，强接合面弱构件的验算，应符合下式要求： 

RUSU ττ ≤                     （6.3.4—3a）  

U
SU

c

T
b l

τ Δ
=

Δ
                    （6.3.4—3b） 

21 ykssykstU fafaT +=Δ
         （6.3.4—3c） 

式中 RUτ ——水平接合面抗剪强度，取 ( )Rk Shτ ； 

SUτ ——水平接合面剪应力； 

UTΔ ——在 lΔ 范围内水平接合面以上的受拉钢筋拉力的变化量。T 形梁宜考虑有效翼

缘宽度内板的钢筋； 

,st ssa a ——分别为水平接合面以上梁主筋和有效翼缘宽度范围内板钢筋的面积； 

1 2,yk ykf f ——分别为梁和楼板钢筋强度标准值。 

6.4 叠合板 
6.4.1  叠合板的厚度应满足在施工过程及使用阶段的变形及承载力要求。 
6.4.2  叠合板的受弯承载力验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叠合板按同等厚度现浇混凝土双向板计算，并区别以下情况（图 6.4.2）对弯矩计算

结果进行调整。 

2x yL L > 或 0.5x yL L < 时，弯矩不调整； 

1x yL L = 时，y 向弯矩 My乘 1.05，x 向弯矩 Mx 乘 0.95 的调整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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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0.5 ~ 1x yL L = 或 范围时，按上述原则插值调整。 

 

图 6.4.2 板带划分示意图 

2  跨中板带按调整后的跨中板带总弯矩进行受弯承载力验算；边板带按同一方向调整

后的跨中板带总弯矩值的 2/3 进行受弯承载力验算。 
3  接缝钢筋计算时取现浇层混凝土厚度，其他情况取叠合板的总厚度。 

6.4.3  叠合板的挠度可按同等厚度现浇混凝土板的计算结果乘以 1.05 取值。 
6.4.4  叠合板接合面在竖向荷载作用下应符合下列规定： 

)(SpRS ττ ≤                           （6.4.4—1） 

y
S

VS
bI

τ =                            （6.4.4—2） 

式中 V ——验算截面（1m 板宽）的剪力设计值； 

yS ——接合面以上部分截面对形心的面积矩； 

b ， I ——分别为宽度（1m）和截面惯性矩； 

Sτ ——接合面的剪应力设计值； 

( )R Spτ ——接合面的抗剪强度设计值。接合面的凹凸不小于 4mm 时，取 0.4 N/mm2。 

6.4.5  当结构平面抗侧刚度不均匀、质量分布不均匀或楼板局部有明显削弱时，在罕遇地震

作用下楼板平面内抗剪承载力验算应符合下式要求： 
                     

预制板 预制板预制板 预制板

X

Y 

Lx My

Ly 
Mx 

Y 向跨中板带 
Lx/3 

X 向跨中板带 Ly/3 

X 向边板带 Ly/3 

X 向边板带 Ly/3 

Y 向边板带 
Lx/3 

Y 向边板带 
Lx/3 

Lx   My 

Ly 
M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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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5 叠合楼板平面内剪力作用示意图 

 

ssyscE SbAfbtfV /5.107.0 +≤              （6.4.5-1） 

且 btfV ScE 2.0≤                    （6.4.5-2） 

式中 EV ——楼板平面内剪力设计值，取设防烈度地震作用下按本规范第 5 章弹性一的内力

计算结果； 

st ——现浇混凝土部分的板厚； 

b ——楼板受剪方向的宽度； 

sA ——现浇层内受剪方向配置的楼板钢筋的面积； 

ss ——受剪方向配置钢筋的间距； 

,c yf f ——分别为楼板混凝土和钢筋强度设计值。 

6.4.6  预制板的板端与梁、剪力墙连接处，按叠合板抗剪承载力验算，应符合下 
式要求： 

                  )(DoRKSk VV ≤                        （6.4.6-1） 

)1(85.1 2
)( affAnV ykckDodDoRk −=                （6.4.6-2） 

式中 SkV ——竖向荷载作用下单位长度内板端边缘剪力标准值； 

dn ——单位长度内销栓钢筋根数； 

α  ——板端负筋拉应力标准值与钢筋强度标准值之比。 

6.5 预制外挂墙板 
6.5.1  预制外挂墙板、接合面、连接件的内力计算应按实际边界条件，并考虑竖向荷载、风

荷载、地震作用。外挂墙板的地震作用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3 qE Eq a m=                                   （6.5.1） 

式中 Eq ——多遇地震作用下垂直于单位面积外挂墙板的水平地震作用； 

X

Y 

VE

VE

楼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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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 ——多遇地震作用下外挂墙板所在楼层的加速度； 

qm ——单位面积外挂墙板的质量。 

6.5.2  预制外挂墙板与梁之间接合面的水平和竖向抗剪承载力按本规范第 6.2 节规定验算。 
6.5.3  当预制外挂墙板与梁连接考虑为固定时，连接钢筋（图 4.6.3）面积应满足下式要求： 

y sM f A d≤                             （6.5.3） 

式中 M ——按上端固定、下端实际支座条件，考虑风荷载和地震作用计算的单位长度的弯

矩设计值； 

sA ——单位长度内连接钢筋的单肢面积； 

d ——上下连接钢筋的间距。 
 

 

 

 

 

 

 

 

 

 

 

 

 

 

 

 

 

 

7  非结构构件 

7.0.1  围护墙和隔墙应优先采用轻质墙体材料。与主体结构应有可靠的拉结，并宜采用柔

性连接，适应主体结构不同方向的层间位移。 

7.0.2  围护墙和隔墙应考虑对结构抗震的不利影响，避免不合理设置而导致主体结构的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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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 

7.0.3  对柔性连接的建筑构件，可不计入刚度。对嵌入抗侧力构件平面内的刚性建筑非结

构构件，可计入其刚度影响，并可按有关规定验算刚性非结构构件的抗震承载力。 

7.0.4  附着于楼、屋面结构上的非结构构件，应与主体结构有可靠的连接或锚固，避免地

震时倒塌伤人或砸坏重要设备。 

7.0.5  建筑附属机电设备支架应有足够刚度和强度，与建筑结构应有可靠的连接和锚固。

在遭遇罕遇地震影响时，根据楼层加速度验算设备不倒。 

7.0.6  非结构构件的其它要求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8  预制构件制作与检验 

8.1 构件制作准备 

8.1.1  构件拆分：根据建筑、结构图，将建筑合理分成各种构件，原则是保证结构安全；

便于构件生产；便于构件吊装；尽量减少模具数量。 

8.1.2  施工措施埋件设计：根据构件拆分图确定安全围护措施埋件及垂直运输机械设备附

着埋件在构件中的位置及形式。根据构件重量和截面尺寸确定构件的吊装方式、吊点数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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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吊钩或吊点埋件的形式和大样。 

8.1.3  构件的拆分及施工措施埋件必须满足建筑设计和结构安全的要求。 

8.1.4  拆分后，按构件分类编号；制订预制计划、安装方案。 

8.2  材料 

8.2.1  混凝土材料应满足以下要求： 

1  水泥宜采用 42.5 普通硅酸盐水泥，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硅酸盐水泥、普通硅酸水

泥》（GBJ175）的规定； 

2  砂宜选用细度模量为 2.3～3.0 的中粗砂，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普通混凝土用砂、

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JGJ52）的规定； 

3  石子宜用 5～25mm 碎石，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普通混凝土用碎石或卵石质量标准

及检验方法》（JGJ53）的规定； 

4  外加剂品种应通过试验室进行试配后确定，外加剂进厂应有质保书，质量应符合国

家现行《混凝土外加剂》（GB8076）的规定； 

5  低钙粉煤灰应符合国家现行《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粉煤灰》（GB1596）标准中规定

的各项技术性能及质量指标，同时应符合 45μm 筛余≤18%，需水量比≤100%的规定； 

6  拌合用水应符合国家现行《混凝土拌合用水标准》（JGJ63）的规定； 

7  混凝土中氯化物和碱的总含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设计规范》GB50010 和

设计要求。 

8.2.2 钢筋质量和标示应满足以下要求： 

1 热轧带肋钢筋和热轧光圆钢筋应符合国家现行《钢筋混凝土用钢》（GB1499.1/ 

GB1499.2）的规定； 

2 钢筋应有产品合格证和出厂检验报告，钢筋表面或每盘（捆）均应有标示，进入构件

厂的钢筋，应按炉罐（批）号及直径分批检验。 

8.2.3 原材料检验合格并经监理工程师审核同意后方可使用。 

8.3  模具和预埋件 

8.3.1 模具的设计与材料选用宜满足以下要求： 

1  模具的制作材料宜优先选用钢材，所用材料应有出厂合格证并符合国家现行验收标

准； 

2  模具应具有足够的刚度、强度和平整度，在运输、存放过程中应采取措施防止其变

形、受损，存放模具的场地应坚实、无积水； 

3  对构件的预埋件、预留孔、伸出钢筋，应在模具相应位置制作固定支架。 

8.3.2 模具安装应确保各连接点稳固，模具的允许偏差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A.0.1 的要求。 

8.3.3  预埋件、预留孔洞的允许偏差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A.0.2 的要求。 

8.3.4  门窗框安装的允许偏差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A.0.3 的要求。 

8.4 钢筋及保护层垫块 

8.4.1 钢筋弯切加工，应符合国家现行《混凝土结构用成型钢筋》（JG/T226）的规定，并

满足本规范附录 A.0.4 的要求。 

8.4.2 钢筋安装的允许偏差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A.0.5 的要求。 

8.4.3 保护层垫块宜采用塑料类垫块，且应与钢筋笼绑扎牢固；垫块按梅花状布置，间距不

宜大于 600 ㎜。 

8.4.4 钢筋笼入模时，应采取措施防止变形，入模后的钢筋笼应按图纸要求检查钢筋位置、

直径、间距、保护层厚度等。 

8.5 混凝土浇筑与养护 

8.5.1 混凝土配合比应符合商品混凝土的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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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 每车运送到现场的混凝土都应进行塌落度检测，不合格的混凝土禁止浇筑。 

8.5.3 混凝土 28 天标准试块制作时应通过监理员、质检员现场见证取样。标准试块的数量

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8.5.4 混凝土浇筑前应对模具、支架、钢筋和埋件等作检查，并填写隐蔽工程验收单。 

8.5.5 混凝土振捣应符合以下要求： 

1  插入式振动器移动间距不应超过振动器作用半径的 1.5 倍，与侧模应保持 50～

l00mm 的距离，插入下层混凝土深 50～l00mm； 

2  平板式振动器的移动间距宜覆盖已振实部分不小于 l00mm ；  

3  附着式振动器的间距应根据构件形状及振动器(振动棒)性能等情况经过试验确定； 

4  混凝土振捣应达到混凝土停止下沉，不再冒出气泡，表面呈现平坦、泛浆的要求。 

8.5.6  混凝土的养护应符合以下要求： 

1  自然淋水养护时，应指定专人定期浇水, 对已充分湿润的构件应使用湿麻包、塑料

膜等材料及时覆盖； 

2  化学保护膜养护时, 对几何形状较规则的构件,宜在构件表面喷养护膜进行养护； 

3 气温低于 20
o
C 时宜采用蒸汽养护。蒸汽养护的温度控制方法, 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

准的规定。 

8.6 脱模及构件标示 

8.6.1  预制构件脱模起吊时的混凝土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应满足本规范附录 A.0.6 的

要求。 

8.6.2  构件生产前应建立系统的构件编码方案，指定专人进行构件标示工作；质检员应及

时对构件标示进行核对。 

8.7 预制构件的起吊、堆放与运输 

8.7.1  应合理设定预制构件吊点位置。吊点可设预埋吊钩（环）或可拆卸的埋置式接驳器。 

8.7.2  构件堆放区应按构件种类进行合理分区。堆放场地应平整坚实，堆放应满足地基承

载力、构件承载力和防倾覆等要求。 

8.7.3  应根据构件的特点采用不同的叠放和装架方式，货架应进行专门设计。外墙板以立

运为宜，饰面层应朝外；梁、板、楼梯、阳台以平运为宜。运输时构件应设有专用支垫，采

取可靠的稳定措施。 

8.8 构件质量检验与标准 

8.8.1 预制构件外观质量的允许范围应满足本规范附录 A.0.7 的要求。 

8.8.2 预制构件各种允许偏差与检验方法应满足本规范附录 A.0.8 的要求。 

8.8.3 构件表面面砖允许偏差标准与检验方法应满足本规范附录 A.0.9 的要求。 

8.8.4 预制构件生产验收表可参照本规范附录 A.0.10。 

8.8.5 预制构件的其他要求应满足国家现行《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

的有关规定。 

9  安装施工与验收 

9.1  预制构件的堆放和安装施工 

9.1.1 施工现场的平面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场内运输宜设置循环道路或大型运输车辆进出的道路、场地； 

2  道路、场地应平整坚实，并应有可靠的排水措施； 

3  在停车吊装的工作范围内不得有障碍物，并应有可满足预制构件周转使用的场地。 

9.1.2 预制构件的堆放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可采用平放、插放或靠放。梁、楼梯、阳台等构件宜采用平放，放置时应根据各构

件的受力情况正确选择支垫位置；板构件宜采用插放或靠放，放置的支架应有足够的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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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应支垫稳固，靠放时应对称放置，饰面朝外，倾斜角在 5°～10°之间。对构造防水台、

防水空腔、滴水线及门窗洞口角线部位应注意保护； 

2  现场堆放时，应按吊装顺序和构件型号分区配套堆放，且位置应在吊车工作范围内； 

3  不同构件堆放之间宜设宽度为 0.8m～1.2m 的通道。 

9.1.3  轴线与标高控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多层建筑宜采用“外控法”放线，在房屋的四角设置标准轴线控制桩，用经纬仪或

全站仪根据坐标定出建筑物控制轴线不得少于两条（纵横轴方向各一条），楼层上的控制轴

线必须用经纬仪或全站仪由底层轴线直接向上引出； 

2  高层建筑或受场地条件环境限制的建筑物宜采用“内控法”放线，在房屋的首层根

据坐标设置四条标准轴线（纵横轴方向各两条）控制桩，用经纬仪或全站仪定出建筑物的四

条控制轴线，将轴线的交叉点作为控制点； 

3  每栋建筑物设标准水准点 1～2 个，在首层墙、柱上确定控制水平线； 

4  根据控制轴线及控制水平线依次放出建筑物的纵横轴线，依据轴线放出墙、柱、门

洞口及结构各节点的细部位置线和安装楼板的标高线、楼梯的标高线、异型构件的位置线及

编号； 

5  轴线放线偏差不得超过 2 ㎜，放线遇有连续偏差时，应考虑从建筑物中间一条轴线

向两侧调整。 

9.1.4  安装机械及机具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根据构件拆分图和结构图计算构件数量、重量及各构件吊装部位和工期要求合理排

布吊装机械的位置、数量和型号； 

2  构件吊装机械宜采用塔式起重机，吊机尽量布置在靠近最重的构件处，以有效覆盖

最大吊装面积为宜； 

3  吊装的吊具应按构件的不同种类分别设计加工。 

9.1.5  预制构件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构件安装前应根据测量放线成果设计支撑构件的架体。支撑架体宜采用可调节的铝

合金立杆及配套的铝合金横梁，或采用普通脚手架管或门架体系； 

2  首层支撑架体的地基必须坚实，架体必须有足够的刚度和稳定性； 

3  临时支撑间距不宜大于 1.8m，距离墙、柱、梁边净距不宜大于 0.5m，竖向连续支撑

层数不应少于 2 层。 

4  构件进场后先检查是否有损坏，复核构件尺寸是否正确。根据吊装方案的顺序对构

件进行编号； 

5  构件吊装前，应根据构件的单件重量、形状、建筑物高度、吊装现场条件来确定机

械型号与配套吊具； 

6  构件吊装应采用慢起、快升、缓放的操作方式，保证构件平稳放置； 

7  构件吊装就位，可采用先粗略安装，再精细调整的作业方式。最小搁置长度不得小

于 15mm； 

8  构件吊装时，起吊、回转、就位与调整各阶段应有可靠的操作与防护措施，以防构

件发生碰撞扭转与变形； 

9  安装外墙板的临时调节杆、限位器应在与之相连接的现浇混凝土达到设计强度要求

后方可拆除； 

10 室内隔墙施工前预制构件的永久固定件必须做好防腐保护，并做好隐蔽验收； 

11 构件的安装，宜配置装配用的专用工具与测量检验仪器； 

12 预制混凝土梁、板构件搁置在其它钢筋混凝土构件边缘时，边角脱落按下式验算： 

0.35 cp wf<                                   （9.1.5） 

式中 w ——支承构件的搁置长度（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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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梁、板构件作用于支承构件边的单位长度竖向荷载（N/mm）。 
9.1.6  外墙板缝保温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外墙板接缝处预留保温层应连续无损； 

2  竖缝封闭前应按设计要求插入聚苯板或其它材质的保温条； 

3  外墙板上口水平缝处预留保温条应连续铺放，不得中断。 

9.1.7  外墙板缝的防水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构造防水 

1) 进场的外墙板，在堆放、吊装过程中，应注意保护其空腔侧壁、立槽、滴水槽以及

水平缝的防水台等部位，以免损坏。对有缺棱掉角及边缘有裂纹的墙板应立即进行修补，修

补应采用具有防水及耐久性的粘合剂粘合，或采用粘合剂加卡钉及其他有效的办法修补，修

补完后应在其表面涂刷一道弹塑防水胶； 

2) 在竖向接缝合拢后，其减压空腔应畅通，竖向接缝封闭前，应先清理防水槽； 

3) 外墙水平缝应先清理防水空腔，并在空腔底部铺放橡塑型材（或类似材料），并在

外侧封闭； 

4) 竖缝与水平缝的勾缝应着力均匀，不得将嵌缝材料挤进空腔内； 

5) 外墙十字缝接头处的塑料条应插到下层外墙板的排水坡上。 

2  材料防水 

1) 墙板侧壁应清理干净，保持干燥，然后刷底油一道； 

2) 事先应对嵌缝材料的性能、质量和配合比进行检验，嵌缝材料必须与板材牢固粘接，

不应有漏嵌和虚粘的现象。 

3 防水试验 

对外墙接缝应进行防水性能抽查，并做淋水试验。渗漏部位应进行修补。每栋房屋淋水

试验的数量，每道墙面不少于 10％～20％的缝，且不少于一条缝。试验时，在屋檐下竖缝

1.0m 宽范围内淋水 40min，应形成水幕。  

9.2  现浇结构的施工 

9.2.1 预制装配整体式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现浇混凝土结构施工应满足国家现行《混凝土结构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的规定，并符合设计图纸及下列要求： 

1  现浇混凝土柱模板宜采用工具式的组合钢模板； 

2  现浇混凝土部分的钢筋锚固及钢筋连接应满足设计要求； 

3  混凝土施工应根据混凝土量的大小选用合适的输送方式。叠合板混凝土浇捣宜采用

泵送，柱及构件节点混凝土的垂直运输宜采用塔吊运送。 

9.2.2  安装工程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安装工程在施工前应根据设计图纸对预留、预埋部分进行检查，并绘制预留预埋定

位图； 

2  预制装配整体式建筑的安装工程应满足国家现行施工规范及工艺标准和设计图纸

要求。 

9.3  质量验收 

9.3.1  验收程序和组织应按照国家现行《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01）

执行。 

9.4  安全施工及防护 

9.4.1  预制装配整体式钢筋混凝土结构施工安全应参照国家现行建筑施工安全技术规范执

行。 

9.4.2  施工外围护脚手架宜根据工程特点选择普通钢管落地式脚手架、承插装配式脚手架

或装配外挂式脚手架等，并应编制详细的验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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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3  采用装配外挂式围护脚手架进行当前施工层作业时，允许脚手架标高处于 N-1 层（N

为当前施工层），暂不提升，但应分别在外脚手架外侧和第 N 层作业面的外临边位置加设施

工安全维护（图 9.4.3）。其中，维护立杆间距不宜大于 3m，转角必设，高度不宜小于 1.2m。 

 

图 9.4.3 施工层围护示意图 

9.4.4  装配外挂式脚手架的提升可根据施工进度安排施工时间段，严禁发生主体施工作业

面高于脚手架 2 层进行施工。 

 

 

 

 

 

 

 

 

附录 A  构件制作允许偏差标准与检验方法 

A.0.1  模板的允许偏差标准与检验方法 

测定部位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边长 ±3 钢尺四边测量 

板厚/梁高 ±3 钢尺测量，取 2 边平均值 

扭曲 2 四角用两根细线交叉固定，钢尺测中心点高度 

翘曲 3 四角固定细线，钢尺测细线到钢模边距离，取最大值

表面凹凸 2 靠尺, 塞尺检查或水平尺 

弯曲 3 四角用两根细线交叉固定，钢尺测细线到钢模边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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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角线误差 4 钢尺测两根对角线尺寸，取差值 

埋件部品 ±5 钢尺检查 

H≤300    1.0 两角用细线固定，钢尺测中心点高度 
侧向扭度 

H＞300    2.0 两角用细线固定，钢尺测中心点高度 

A.0.2  预埋件及预埋孔洞的允许偏差标准及检验方法 

项            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中心线位置 ±5 钢尺检查 
预埋钢板 

安装平整度 3 靠尺和塞尺检查 

预埋管、预留孔中心线位置 ±5 钢尺检查 

中心线位置 5 钢尺检查 
插  筋 

外露长度 ±5 钢尺检查 

中心线位置 ±15 钢尺检查 
预埋吊环 

外露长度 +15，0 钢尺检查 

中心线位置 5 钢尺检查 
预留洞 

尺 寸 ±5 钢尺检查 

预埋接驳器 中心线位置 2 钢尺检查 

A.0.3  门窗框安装的允许偏差标准及检验方法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窗框定位（咬窗框的宽度等） ±2 
钢尺四边测量，抽测不少于

30% 

窗框方向 全部正确 对内外、上下、左右目测 

45°拼角（无裂缝） 抽检 目测，每批检查不少于 30% 

锚固脚片 全数检查无遗漏/间距 目测 

90°转角窗 确保为直角，全数检查 直角尺检测 

对角线误差 ±4 钢尺测量抽查不少于 30% 

窗框防腐 全数检查 目测 

窗的水平度 ±2 全数检查 

A.0.4  钢筋加工的允许偏差标准及检验方法 

项   目 允许偏差(mm) 检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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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梁受力钢筋顺长度方向全长的净尺寸 ±3 长卷尺检查 

梁受力钢筋如需窄隙对焊联结, 顺长度方向

全长的净尺寸 
0 到 5 

长卷尺检查 

其它构件钢筋全长的净尺寸 ±10 长卷尺检查 

弯起钢筋的弯折位置 ±20 钢尺检查 

箍筋内净尺寸 ±5 钢尺检查 

A.0.5  钢筋安装的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 

项   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长、宽 ±10 钢尺检查 
绑扎钢筋网 

网眼尺寸 ±20 钢尺量连续三档，取最大值

长 ±10 钢尺检查 

宽、高 ±5 钢尺检查 绑扎钢筋笼 

间  距 ±10 钢尺量两端、中间各一点

排  距 ±5 取最大值 

基 础 ±10 钢尺检查 

柱、梁 ±5 钢尺检查 
受力钢筋 保护层

厚度 
板、墙、壳 ±3 钢尺检查 

绑扎箍筋、横向钢筋间距 ±5 钢尺量连续三档，取最大值

钢筋弯起点位置 20 钢尺检查 

中心线位置 5 钢尺检查 
预埋件 

水平高差 +3，0 钢尺和塞尺检查 

A.0.6  构件脱模起吊时混凝土强度允许值 

构件类型 构件跨度(m) 
达到设计的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 

标准值的百分率(%) 

≤2 ≥40 

＞2,≤8 ≥65 板 

＞8 ≥75 

≤8 ≥50 
梁 

＞8 ≥75 

柱 -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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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50 
阳台 

＞8 ≥75 

楼梯 - ≥65 

   

A.0.7  构件外观质量的允许范围标准 

名称 现   象 质量要求 

露筋 构件内钢筋未被混凝土包裹而外露 禁止露筋 

蜂窝 
混凝土表面缺少水泥砂浆而形成石子

外露 
禁止蜂窝 

孔洞 
混凝土中孔穴深度和长度均超过保护

层厚度 
允许极少量孔洞 

夹渣 
混凝土中夹有杂物且深度超过保护层

厚度 
禁止夹渣 

疏松 混凝土中局部不密实 允许极少量疏松 

裂缝 缝隙从混凝土表面延伸至混凝土内部 
允许极少量不影响结构性能或使用

功能的细微裂缝 

连接部位缺陷 
构件连接处混凝土缺陷及连接钢筋、连

接件松动 
禁止 

外形缺陷 

内表面缺棱掉角、棱角不直、翘曲不平、

抹面凹凸不平等 

外表面面砖粘结不牢、位置偏差、面砖

嵌缝没有达到横平竖直，转角面砖棱角

不直、面砖表面翘曲不平等 

内表面缺陷基本不允许，要求达到

预制构件允许偏差 

外表面仅允许极少量缺陷，但禁止

面砖粘结不牢、位置偏差、面砖翘

曲不平不得超过允许值 

外表缺陷 
构件内表面麻面、掉皮、起砂、沾污等

外表面面砖污染、铝窗框保护纸破坏 

外表面不允许任何外表缺陷，内表

面允许少量沾污等不影响结构使用

功能和结构尺寸的缺陷 

A.0.8  预制构件成品的尺寸允许偏差标准及检验方法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长度 楼板 ±5 钢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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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9  构件表面面砖允许偏差标准与检验方法 

项次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1 立面垂直度 3 用 2m 水准尺检查 

2 表面平整度 2 用 2m 靠尺和塞尺检查 

3 阳角方正 2 用直角检测尺检查 

4 墙裙上口平直 2 

4 接缝直线度 3 
拉 5m 线，不足 5m 拉通线，用钢直尺检查 

5 接缝高低差 1 用钢直尺和塞尺检查 

6 接缝宽度 1 用钢直尺检查 

A.0.10   预制构件生产验收表 

墙板 ±5 

梁 ±5 

楼梯 ±5 

阳台 ±5 

板、墙板 ±6 

梁 ±5 

阳台 ±5 
宽度 

楼梯 ±6 

板 +2，-3 

墙板 0，-5 

梁 ±3 

高（厚）

度 

楼梯 ±3 

钢尺量一端及中部，取其中较大值 

板 L/1000 且≤15 侧向弯

曲 墙板 L/1500 且≤15 
拉线、钢尺量最大侧向弯曲处 

板 4 

墙板 5 

梁 4 

对角线

差 

阳台 4 

钢尺量两个对角线 

表面平

整度 
板、墙板 3 2m 靠尺和塞尺检查 



 

 33

预制构件厂名称： 工程编号：XXX 

合约：XXX 工程项目 
预制构件生产验收表 

 

构件标号 ： 生产序号 ： 生产日期 ： 图纸编号:

模板检查 检查日期 年 月 日

检查项目 判定标准 误差 判定

长 合 否

宽 合 否

高 合 否

对角线 合 否

扭曲 合 否

弯曲 合 否

部品位置 合 否

外观 凹凸、破损、弯曲、生锈 合 否

砼浇筑前检查 检查日期 年 月 日

判定 纠正

清洁状况 清扫干净、脱模剂规范、无杂物 合 否

固定状况 固定牢固、无歪、斜、倾 合 否

主筋规格、数量 符合设计图要求 合 否

主筋位置 符合设计图要求 合 否

箍筋规格、数量 符合设计图要求 合 否

箍筋位置 +10mm 合 否

保护层厚度 +5mm 合 否

绑扎状况 绑扎牢固、无变形、松脱、开焊 合 否

局部加强钢筋 符合设汁图要求 合 否

接合类金属构件安装状态 -- 种类、数量、位置 按图量度检查 合 否

预先安装部件的安装状态 -- 种类、数量、位置 按图量度检查 合 否

浇注前质量确认

构件厂 总包 监理代表 业主代表

预制构件尺寸检查 检查日期 年 月 日

检查项目 判定标准 判定

长 合 否

宽 合 否

高 合 否

弯曲 合 否

直角度 合 否

部品位置 合 否

偏心±5mm 合 否

出入 0 ~ 5mm 合 否

预制构件外观检查 检查日期 年 月 日

检查项目 判定标准 判定

破损 长20mm以下 合 否

裂纹 宽0.1mm以下 合 否

气孔泡 直径3mm以下 合 否

种类、数量 合 否

污损、变形 合 否

位置 合 否

有产品编号 符合设计图要求 合 否

浇注后质量确认

构件厂 总包 监理代表 业主代表

混凝土试压砖试验结果

试砖编号

试砖时间长度

强度

参考(PC质量验收标准)

符合

是 否小时

再检查

再检查

修补记录 再检查

误差测定值

设计值 测定值

再检查

参考(PC质量验收标准)

参考(PC质量验收标准)

参考(PC质量验收标准)

参考(PC质量验收标准)

参考(PC质量验收标准)

参考(PC质量验收标准)

判定标准检查项目

预埋部品

主筋位置

模板

钢筋

参考(PC质量验收标准)

参考(PC质量验收标准)

参考(PC质量验收标准)

参考(PC质量验收标准)

参考(PC质量验收标准)

参考(PC质量验收标准)

不良事项

设计值

28天小时 7天

 

页码： 01

发布号：A

版本号：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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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用语说明 

 

1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规范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

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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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装配整体式钢筋混凝土结构技术规范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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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1.0.2 本规范是针对深圳市（7 度区）竖向构件（墙、柱）现浇的装配整体式钢筋

混凝土框架结构、框架-剪力墙结构及框架筒体结构的设计、制作与施工制订的技术规范。

其它结构形式，如剪力墙结构也可参照本规范有关规定执行。 

对于一些工程局部不适宜装配的部分也可现浇。为了提高结构抗震性能，可在原结构中

增设隔震、减震等措施。  

预制装配式叠合梁为本规范水平构件梁的全称，简称为叠合梁，其预制部分简称预制梁；

预制装配式叠合楼板为本规范水平构件楼板的全称，简称为叠合楼板，其预制部分简称预制

板。 

1.0.3 本规范结构的抗震设防目标沿用了抗震规范的设防目标，但增加了抗震性能设计的内

容，抗震性能设计可以根据人们设定的性能目标控制结构的破坏状态，以提高结构的抗震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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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构设计的基本规定 

3.0.1  根据日本的研究成果，当预制构件及其连接的承载力与变形符合本规范第 6 章且构

造符合本规范第 4 章的要求时，其整体计算可按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同样的方法进行。 

3.0.2  预制装配式整体式钢筋混凝土建筑的最大适用高度是参照《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

术规程》中的规定。 

3.0.3  本规范根据近年来深圳市高层建筑抗震设计的经验，对基于性能抗震设计提出了不

同的抗震性能目标，如对设防烈度地震作用下框架梁、框架柱、剪力墙等给出了弹性一、弹

性二、不屈服等可选用的不同性能目标，同时相应给出了罕遇地震作用下构件的性能目标，

设计人员也可根据工程重要性、结构的不同情况及关键构件的作用建议更合适的抗震性能目

标，经业主和有关部门审查通过后执行。不同性能目标下结构的抗震安全度不同。 

本规范第 5.3 节给出了设防烈度地震作用下不同性能目标的详细设计方法，即屈服判别法，

同时当设防烈度地震作用下结构选用弹性目标时，罕遇地震作用下也可采用屈服判别法对结

构构件进行不屈服的性能判别。 

3.0.4～3.0.5  这两条是对预制装配整体式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的基本要求。 

3.0.6  根据目前国内预制构件生产水平，混凝土强度等级的规定比《钢筋混凝土装配整体

式框架节点与连接设计规程》中的规定有所提高。钢筋的强度等级是参照抗震规范中的规定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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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连接形式与构造 

4.1  一般规定 

4.1.1  预制构件伸出钢筋采用弯锚方式难于吊装施工，所以在直线锚固长度不能满足规范

要求时，可优先选用机械直锚。 

机械直锚：在钢筋端部滚轧螺纹后再安装锚头的螺纹连接方式。锚头材料宜采用球墨铸

铁件、优质碳素结构钢和碳素结构钢，其性能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及表 4-1-1a

的规定。 

表 4-1-1a                锚头材料力学性能要求 

材料名称 抗拉强度（MPa） 屈服强度（MPa） 延伸率（%） 

球墨铸铁件  QT450-10 bσ  ≥450 2.0σ  ≥310 δ≥10 

优质碳素结构钢  45# bσ  ≥600  sσ  ≥355 δ≥16 

碳素结构钢  Q235 bσ  ≥385 sσ  ≥205 δ≥22 

为保证锚头部位的局部承压并满足承载力与滑移变形的要求，锚固机械直锚的锚头尺寸

和锚头内螺纹尺寸以及钢筋端部丝头螺纹尺寸，应符合本规范表 4-1-1b 的规定，有关螺纹

的精度及其它要求应满足国家现行标准的相关规定。钢筋和锚头组装件的极限抗拉强度，不

应小于被锚固钢筋的极限抗拉强度标准值。构件加工时不得使用油性润滑液。 

表 4-1-1b            锚头、丝头成品尺寸、公差要求 

钢筋直径（d）

mm 
外径（D）mm 厚度（H）mm

螺纹规格 M（内螺纹大

径 x 螺距） 
标准螺纹长度（L）mm

≤25 
≥2.5d 

±1.0 

≥1.25d 

±1.0 
M(d+0.5)x2.5 ≥1.25d ±2.0 

＞25 
≥2.35d 

±1.0 

≥1.2d 

±1.0 
M(d+0.5)x3.0 ≥1.2d ±2.5 

 

锚头、丝头示意图 

4.1.2 由于预制构件底筋不能自由转动，当两侧钢筋位于同一位置时，可采用钢筋窄间隙电

弧焊、熔槽帮条焊、挤压套筒、套筒注胶、锁母套筒等连接方式。 

4.1.3  防裂构造措施通常是在混凝土保护层中，离构件表面一定距离处全面增配由细钢筋

制成的构造钢筋网片。 

4.1.4  为防止在施工时预制构件坠落以及混凝土浇筑时漏浆，预制构件需要与其支承构件

有一定的支承长度，一般不小于 15mm 但也不宜大于 3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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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粗糙面凹凸尺寸主要适用于在承受静力荷载为主的叠合构件中。如果预制构件的结

合面设置了抗剪钢筋，则可根据可靠经验或试验适当减小粗糙面的凹凸尺寸(如采用了本规

范条文说明 4.4.1 中的桁架钢筋，预制板面的凹凸尺寸可以减小到 2mm～3mm)。根据大量实

验以及日本的通用做法，对于梁端、预制板与梁（含墙、柱）相交部位可以做成光面，这些

部位对结构受力影响很小且利于构件制作和脱模。 

4.1.6  构件设计的计算假定，如对预制构件在脱模、吊装、运输、安装等有具体要求或特

殊限制时，应在设计文件上注明具体要求。考虑到我国现阶段的生产设备、运输能力、塔吊

吊装能力等综合因素，建议拆分的单个构件重量不宜大于 60kN。 

4.2  叠合梁 

4.2.1 主要是考虑结构的整体性要求和梁、板在节点部位的连接质量以及梁面筋的施工因

素。150mm 限制是考虑一排钢筋情况，当梁面筋为多排时应考虑施工等综合因素。考虑到混

凝土浇筑时的侧压力以及防止搬运吊装时由于撞击而出现破损，预制反沿厚度不宜小于

50mm。 

4.2.2  预制面以下的腰筋设计应考虑构件在制作、吊装、运输、安装等不利荷载组合下的

受力情况。 

4.2.3  为防止正常使用时发生接合面滑移，预制梁竖向接合面宜设置剪力键，如预制厚度

受限制时可不设剪力键。剪力键尺寸应由计算确定，剪力键构造尺寸可参考图 4-2-3。 

 

     图 4-2-3  剪力键构造尺寸示意 

4.2.4  钢筋弯折会使对接连接钢筋定位困难，从而影响施工质量和施工效率。 

4.2.5  装配式施工中没有传统的梁、板底模，为保证现场施工人员安全，利用安全维护插

筋来固定钢管，通过钢管间的安全绳固定施工人员佩戴的安全锁。设计时应注意安全维护插

筋直径与钢管内径相匹配。 

4.2.6  钢筋的锚固长度是参考日本规范和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的试验成果综合确定的。试

验结果表明当锚固长度满足 0.4la（laE）时即可满足现行规范要求，本规范考虑安全因素将

此值适当放大，取 0.5la（laE）。 

4.2.7 对接连接的底筋直径相同时，对接位置不受限制，但底筋伸出预制面最小长度需考虑

焊接对混凝土及钢筋的影响及焊接操作空间。 

4.2.9  次梁钢筋锚入主梁内常用形式如图 4-2-9a～图 4-2-9d；次梁钢筋未锚入主梁内时应

确保次梁剪力可靠传递到主梁，连接形式如图 4-2-9e、图 4-2-9f 。主梁支托式节点的支托

应按牛腿验算，保证其强度。预埋连接板式节点可采用焊接或高强螺栓连接，计算确认其连

接件的抗剪承载力是否满足要求。螺栓、连接板、预埋件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钢结构设计

规范》(GB50017)和《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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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主次梁边节点底筋俯视图                         侧剖图 a – a  

图 4-2-9a  次梁钢筋锚入主梁示意 

bb

   主次梁中节点底筋俯视图                       侧剖图  b – b  

图 4-2-9b   次梁钢筋锚入主梁示意 

 

图 4-2-9c  次梁钢筋锚入主梁示意             图 4-2-9d   次梁钢筋锚入主梁示意 

e

e

主梁支托式节点                             剖面图 e – e  

图 4-2-9e  次梁钢筋不锚入主梁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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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9f  预埋连接板式 

4.3  柱、剪力墙 

4.3.1～4.3.3 由于预制梁吊装为从上往下，顶层柱钢筋弯锚会影响预制梁的放置，为方便

施工顶层柱纵筋可采用机械直锚。由于取消了柱纵筋的弯锚段，对柱顶部箍筋进行了适当加

强。顶层中节点参考日本做法设置开口 U 型箍（U 型箍位于最顶层梁筋之上）（图 4-3-3）。 

A A

 

顶层中节点 U 型箍筋俯视图                              侧剖图 A-A 

图 4-3-3   顶层节点区梁面 U 型箍加强示意 

顶层端节点的梁纵筋采用机械直锚时，为保证梁、柱能够相互可靠传力及机械直锚端头

处混凝土的约束作用，将柱顶标高适当提高；梁纵筋采用弯锚的锚固方式时，柱顶标高可不

高于梁顶面，应沿梁设置开口箍筋。 

顶层中节点梁面筋不能贯通且节点区钢筋不满足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要求时，均应采用

顶层端节点的措施处理。 

4.3.4 当需要提高顶层剪力墙墙顶标高时，可仅提高粱纵筋机械直锚段范围的墙体。采用机

械直锚的常用梁与柱（墙）节点如图 4-3-4a～图 4-3-4f。 

1 中间层中节点 

1 1

 

中间层中节点梁底筋俯视图                       侧剖图 1-1 

图 4-3-4a  柱（墙）中间层中节点示意 

2 中间层边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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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中间层边节点梁底筋俯视图                        侧剖图 2-2 

图 4-3-4b  柱（墙）中间层边节点示意 

3  中间层角节点 

3 3

 

中间层角节点梁底筋俯视图                           侧剖图 3-3 

图 4-3-4c  柱（墙）中间层角节点示意 

4  顶层中节点 

4 4

 

          顶层中节点梁底筋俯视图                            侧剖图 4-4 

图 4-3-4d  柱（墙）顶层中节点示意 

5  顶层边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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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顶层边节点梁底筋俯视图                       侧剖图 5-5 

图 4-3-4e  柱（墙）顶层边节点示意 

6  顶层角节点 

6 6

     

  顶层角节点梁底筋俯视图                 侧剖图 6-6 

图 4-3-4f  柱（墙）顶层角节点示意 

4.4  叠合板 

4.4.1  叠合板现浇层最小厚度的规定考虑了楼板整体性要求以及管线预埋、面筋铺设、施

工误差等因素。预制板最小厚度的规定考虑了脱模、吊装、运输、施工等因素。 

为了增加预制板的整体刚度和连接性能，可在预制板内设置桁架钢筋如图 4-4-1。 

A

A

A-A   

图 4-4-1   预制楼板设置桁架钢筋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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桁架钢筋示意图  

4.4.2  预制板设置 30mmx30mm 的板上边缘倒角，可以保证接缝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同时增加了接缝处楼板厚度。 

与梁、墙、柱相交部位的预制板边可不设边缘倒角。楼板间接缝宽度一般按零缝设计，

制作预制板时宜控制为负误差。 

4.4.3  考虑运输及施工因素，本条对预制板宽度进行了规定。 

4.4.4  如果预制板底筋伸出，板与板、板与梁相交处施工困难。参考日本常用做法，采取

预制板筋不伸出，增加接缝钢筋的连接形式。理论分析与试验结果表明，这种做法的是可行

的。 

4.5 楼梯板 

4.5.1  楼梯板一般为斜板，现场不易叠合浇筑，一般为整体预制构件。 

4.5.2  考虑制作、脱模、运输、吊装、安装等因素，楼梯板不宜太薄，厚度不宜小于 120mm。

地震作用下应保证楼梯与主体结构的可靠连接，楼梯板的面筋锚固长度取为laE。 

楼梯板与梁、墙连接节点如图 4-5-2。 

a a

             

     梁（墙）、楼梯板节点                    剖面图 a  -  a 

图 4-5-2  楼梯板与梁、墙连接节点示意 

4.6 预制外挂墙板 

4.6.1  为减少预制外挂墙板对结构整体刚度的不利影响，本规范采用的预制外挂墙板要求

尽量减少同结构竖向受力构件的连接。构造缝宽度宜考虑施工安装误差。 

4.6.2  预制墙板最小厚度与配筋考虑了预制外墙的防水构造做法以及侧面的排水导流槽、

施工制作、吊装、运输、安装等因素。 

4.6.3～4.6.4  外挂墙板顶部设置的连接钢筋可确保墙板与梁的可靠连接；预制墙板底部设

置的连接件可防止形成平面外悬臂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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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构整体分析 

5.1  一般规定 

5.1.1  与一般建筑相同，在考虑多遇地震作用时按弹性方法进行结构整体分析；由于在设

防烈度作用下大多数构件仍未出现屈服，为了简化计算，考虑设防烈度作用时也可近似按弹

性方法进行结构整体分析；罕遇地震作用下有较多构件出现屈服，构件有一定程度的损伤，

因此应考虑构件的弹塑性性能，并采用弹塑性方法进行结构整体分析。 

5.1.2  与一般建筑相同，在进行结构内力与位移计算中，楼面中梁刚度可考虑楼板翼缘的

作用予以放大，同时还给出了与中梁类似的楼面边梁刚度增大系数。对于预制装配整体式钢

筋混凝土结构中的边梁，其一侧有楼板，另一侧有外挂预制外墙，应同时考虑楼板和外挂预

制外墙对边梁刚度的放大作用，本条所给的刚度放大系数仅考虑了楼板的作用。 

5.1.3  本条针对目前在预制装配整体式钢筋混凝土结构中较多应用的满跨无洞外挂墙、满

跨大开洞外挂墙、半跨无洞外挂墙等几种外挂预制外墙形式，采用有限元方法分析了外挂预

制外墙对边梁在竖向和水平荷载作用下的影响，提出了不同情况下的边梁刚度放大系数。有

限元分析结果表明，采用这些系数进行结构整体计算得到的结构整体性能指标以及构件内力

计算结果与同时考虑梁、外挂预制外墙的结构的计算结果基本一致，这样处理简化了设计计

算，同时也考虑了外挂预制外墙对结构的影响作用。当楼板与外挂墙同时考虑时，梁刚度放

大系数增大部分宜取两者之和，如仅考虑楼板时梁刚度放大系数为 1.4，仅考虑外挂墙板时

梁刚度放大系数为 1.2，则楼板与外挂墙同时考虑时梁刚度放大系数为 1.6（1.6=1.4+0.2

或 1.2+0.4）。图 5.1.3 为外挂预制外墙与边梁的位置关系示意图。外挂预制外墙与梁全部

连接、外挂预制外墙与梁之间的隔离距离不小于梁高的连接，两种情况对边梁刚度的影响作

用不同。 

 

图 5.1.3  外挂预制外墙与边梁的位置关系示意图 

5.1.4  采用实体有限元分析预制装配整体式楼板和同厚度的整体板在竖向和水平荷载作用

下的受力性能的结果表明，当按弹性楼板进行结构分析时，预制装配整体式楼板可以按同等

厚度的整体板进行计算。楼板板缝处内力与同等厚度板的计算结果有一定差别，因此板缝处

内力还应考虑板缝的影响进行调整，板缝处内力的调整方法见第 6 章有关条文。 

5.1.5  与一般建筑相同，在竖向荷载作用下，可以考虑框架梁端塑性变形内力重分布。 

5.2  多遇地震作用 

5.2.1  对于多遇地震作用下高层建筑的地震作用分析应采取振型分解反应谱法。当结构和

刚度不对称、质量分布不均匀的结构，还应采用考虑扭转耦连振动影响的振型分解反应谱法。 

5.2.2  本条中的构件弹性受力层间位移角的限值是控制主体结构构件不开裂，以保证建筑

的正常使用功能。构件弹性受力层间位移是受力引起的结构构件位移（即所谓的有害位移）。

由于框架柱与剪力墙开裂变形相差很大，因此构件弹性受力层间位移角控制时，框架柱与剪

力墙位移角限值有所区分。参照抗震规范条文说明及上海抗震规范取剪力墙的弹性受力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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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限值为 1/2500，框架柱按 1/550 取值。 

5.2.3 本条在满足 5.2.2 条的前提下，也即主体结构构件在小震及风荷载作用时不会开裂的

条件下，是对非结构构件，如幕墙结构等的损伤控制，以及确保电梯等设备能维持正常运行。

多遇地震作用下标准值产生的楼层内最大的弹性层间位移 euΔ
，
计算时不扣除结构整体弯曲

变形，应计入扭转变形，各作用分项系数均应取 1.0。根据工程实践经验，框架结构、框架

—剪力墙结构、框架—核心筒结构弹性层间位移角限值取 1/500 比较合适。 

5.2.4 根据理论分析，当结构楼层水平位移和层间位移平均值较小时，《高层建筑混凝土结

构技术规程》（JGJ 3-2002）第 4.3.5 条对考虑偶然偏心影响的多遇地震作用下，楼层竖向

构件的最大水平位移和层间位移与该楼层相应平均值之比的限值要求可适当放大。建设部有

关部门编制的《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技术要点》第十条第（七）款中规定：

“当计算的最大水平位移、层间位移值很小时，扭转位移比的控制可略有放宽。”根据研究

结果，扭转位移比限值的建议值可参考下表取用。 

建议的扭转位移比限值随楼层平均层间位移值变化表 

楼层平均层间位移角/楼层

弹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3.0≤ 0.4 0.5 0.6 0.66 0.71 

aγ =1.5 2.00 1.80 1.60 1.55 1.50  

aγ =1.4 1.90 1.70 1.55 1.45 1.43 1.40 

注：1  表中“楼层弹性层间位移角限值”按本规范第 5.2.3 条。 

    2  aγ 为《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规定的扭转位移比限值。 

5.3  设防烈度地震 

5.3.1  屈服判别法是为了对按多遇地震作用分析完成的结构设计进行量化判别结构在设防

烈度地震作用下抗震性能的一种简单实用的地震作用分析方法。可以找出结构的实际薄弱部

位，薄弱性质和薄弱程度，并采取相应的加强措施。 

5.3.2  由于结构或构件的重要性及结构超限程度的不同，可以采取不同的抗震性能设计目

标，本条给出了不屈服目标、弹性二和弹性一等三种抗震性能目标，不同的目标采取的荷载

分项系数、材料强度取用值以及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不同，反映的是结构在设防烈度地震作

用下不同的性能。 

5.3.3～5.3.5  详细给出了采用屈服判别法对不屈服、弹性二、弹性一等三种性能目标的构

件承载力验算方法。这些验算方法主要是通过调整荷载分项系数、材料强度以及承载力抗震

调整系数来反映不同的抗震性能目标，达到抗震设计的不同的安全度。这些方法在目前常用

的结构设计软件中均可以实现，方便了工程应用。 

5.4  罕遇地震作用 

5.4.1  与现有的《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相关条文相一致，对平面、竖向特别不

规则的高层建筑结构，宜采用弹塑性静力或动力分析方法对结构进行罕遇地震作用下的分

析，并验算薄弱层弹塑性变形。 

5.4.2  由于现在所采用弹塑性静力法是在美国ＡＴＣ相关条文规定的基础上修正引用的，

因此对弹塑性静力法提出了５条基本规定，这些规定主要是为更好地应用这一方法所作的修

正和限定。 

5.4.3  采用弹塑性动力方法分析时，由于不同的地震波计算结果可能有较大差异，因此本

条主要对弹塑性动力法分析时选择地震波作出了规定。根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50011-2001）5.1.2 节有关规定及相应条文说明，选择地震波时应满足以下三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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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输入的地震加速度时程曲线，要满足地震动三要素的要求，即频谱特性、有效峰值和

持续时间；2 与规范地震影响系数曲线相比，在各个周期点不大于 20%；3 每条波计算结构

底部剪力不应小于 CQC 结果 65%，多条波计算结构底部剪力不应小于 CQC 结果 80%。 

由于很少见到实测波与规范地震影响系数曲线相比在各个周期点不大于 20% ，且基底剪

力可能与 CQC 结果相差较大。有的楼层剪力可能与 CQC 结果相差很大，而规范对此并没有规

定，因此实测波很难满足规范选择地震波时的三个要求。 

采用拟合反应谱的人工波均能满足选择地震波时的三个要求。采用弹塑性动力法分析时，

可选用拟合反应谱的人工波进行分析，但罕遇地震作用计算时拟合的人工波应较多遇地震作

用计算时特征周期适当增大。 

对有些周期很长的高层建筑，宜选用一些符合场地特征的实测波进行复核，以反映高振

型对上部结构的影响及底部剪力的可能影响。 

5.4.4～5.4.5  本条参考现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的相关规定，结合本规范的实际情况作

出罕遇地震作用下结构薄弱层（部位）弹塑性层间位移计算方法及限值规定。 

5.4.6  当设防烈度地震作用下选用弹性目标时，罕遇地震作用下结构的损伤较小，也可采

用近似弹性的方法进行计算，这时也可采用与设防烈度地震作用下相同的屈服判别法进行分

析验算。 

5.4.7  当需要控制楼层设备倾倒时，需验算罕遇地震作用下结构楼层的加速度，但由于罕

遇地震作用下结构可能有较多构件出现损伤，如完全考虑罕遇地震作用下结构构件的弹塑性

性能，并采用弹塑性方法进行分析则非常复杂，因此为简化计算并考虑罕遇地震作用下结构

构件的弹塑性性能，分析结构楼层地震作用下的加速度时一般按结构弹性来进行分析，但罕

遇地震作用下楼层的加速度可按多遇地震作用下计算结果的 5～6 倍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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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构件及连接设计 
6.1.1 结合部的连接措施是指接合面的抗剪传力机构，如接触面受压抗剪、剪切摩擦抗剪、

剪力键作用、钢筋销栓作用等。 

梁
节点核

心区

柱或墙 柱或墙

节点核

心区梁

结合部

结合部

节点核

心区

柱或墙柱或墙

节点核

心区
梁 梁

梁

预制混凝土

现浇混凝土

竖向接合面
水平接合面

竖向接合面

梁梁

水平接合面

接合面示意图 

这里所说“类同”是指力学性能以及其它指标基本相当，正常使用状态基本等同于现浇混凝土

结构，在极限状态与现浇混凝土结构具有相同的破坏模态。 
为保证整体分析模型结果的可靠性，预制构件的结合部、接合面应具有足够的刚度。因

难以规定预制构件结合部、接合面自身的刚度，故要求装配整浇后的构件及结构的刚度，应

基本等同于现浇混凝土结构。 
为使装配整浇后的结构具有基本等同于现浇混凝土结构的性能，就应防止预制构件的结

合部发生破坏，使之具有与现浇结构相同的破坏模态或屈服机理，这需要预制构件及其结合

部应具有等同于或不低于现浇结构相应部位的强度。 
恢复力特性关系到结构消耗地震能量的能力。恢复力特性基本等同是指，把接合面变形

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使接合面附加变形引起的结构位移在总位移中所占比例很小，以保证

在同一振幅反复变形时，装配整体式结构的耗能能力基本相当于现浇混凝土结构，达到预制

装配整体式结构的地震反应也基本相当于现浇混凝土结构。 
本章以此为目标提出各项验算内容和相应的计算方法。 

6.1.2 装配整浇后的构件及整体结构的性能目标是类同于现浇混凝土构件和结构。 
1  在正常使用状态，竖向荷载和其他可变荷载作用下叠合构件（包括框架主梁、次梁

及楼板）的裂缝宽度、挠度等要基本达到现浇混凝土结构的控制水准。 
2  在正常使用状态，竖向荷载和其他可变荷载作用下接合面抗剪应在弹性范围，保证

梁端竖向接合面基本没有滑移，叠合楼板共同工作。梁水平接合面滑移变形量与抗剪强度相

关。参照国外的相关资料，偏保守控制，把滑移变形量控制在 0.3mm 以内，保证接合面的

滑移变形不影响使用功能要求。 
3  在承载力极限状态，接合面应具有基本等同于现浇混凝土结构相应部位的强度。 
4  在罕遇地震作用下，不允许发生接合面的剪切破坏先于塑性铰的出现，使预制装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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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式结构与现浇混凝土结构具有相同的破坏模态和基本等同的变形能力。 
5  为保证预制装配整体式结构的节点性能基本等同于现浇混凝土结构，节点核心区承

载力和刚度应基本等同于现浇混凝土结构。具体验算按《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01）的有关规定。 

6  本规范采用的连接措施，其装配整体式构件及整体结构在地震作用下具有与现浇混

凝土结构基本等同的变形能力及恢复力特性。当采用其他连接措施时，应专门论证。 
7  除力学性能外，预制构件的耐久性、耐火性亦应不低于现浇混凝土构件，以保证预

制装配整体式结构的使用状况基本等同于现浇混凝土结构。预制装配整体式结构符合本规范

有关规定要求时，其耐久性和防火性即基本等同于现浇结构。 
6.2.1  为了方便正常使用、承载力极限等不同状态的验算，同时考虑中国的设计习惯，参照

国外相关标准的安全度水准，接合面的抗剪强度、抗剪承载力以标准值和设计值的形式给出。

剪切摩擦抗剪强度、销栓抗剪承载力的设计值取标准值的 0.8 倍；剪力键抗剪承载力设计值

与标准值之比等于混凝土强度设计值与标准值之比；接触面受压抗剪承载力与外荷载取值有

关，在不同阶段的验算公式中具体给出计算方法。 
1  当穿过混凝土接合面的钢筋在两侧混凝土内有充分锚固时，如果接合面发生滑移变

形，在接合面产生压应力，生成剪切抗剪摩擦（简称“剪摩擦”）。根据国外相关资料，剪

切摩擦抗剪强度计算有与混凝土强度无关的计算方法，如美国 ACI1318-05 的

min(0.2 ,5.5)u yv s cf p fτ μ= ≤ 和日本的 0( ) 0.3u s y Bpτ μ σ σ σ= + < 等，也有与混凝土强度

相关的计算方法，如欧洲 Eurocode2 的 0.5(1 / 250)u t yv s c ccf f p f fτ μ= + ≤ − 等，本规范采

用了与混凝土强度无关的计算公式。 

 
剪切抗剪摩擦是接合面发生滑移变形时产生，因此需要限制滑移变形时，抗剪强度应折

减取值。当剪切应力达到最大（剪切强度）时，剪切面滑移变形为 0.5~1mm；当剪切应力

达到最大值（剪切强度）的 1/2 时，剪切面滑移变形小于 0.2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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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移变形和剪应力关系曲线 
2  当横穿接合面的钢筋锚固不够充分时，伴随钢筋自身弯曲产生抗剪能力。销栓作用

是想象接合面发生滑移变形时混凝土受压破坏和钢筋屈服的状态，给出了一根钢筋的销栓抗

剪计算公式： 

              ( ) 1.85Rk Do Do ck ykV A f f=  

销栓钢筋同时承受拉力时，其抗剪能力也降低，当钢筋拉应力为 ( 1)S ykfσ α α= < 时，

一根钢筋的销栓作用可按下式计算： 

2
( ) 1.85 (1 )Rk Do Do ck ykV A f f α= −  

对销栓作用的滑移量难以定量，因此当需要控制滑移变形量时，应适当降低使用混凝土

强度。 

 

销栓作用示意图 
3  剪力键是指通过凹凸形状的混凝土传递剪力的抗剪机构，在剪应力达到抗剪强度以

前几乎不发生接合面滑移变形。 

混凝土 cf ′ =4000psi(27.6N/mm2) 

补强筋:D9 6 变形钢筋 p =0 0069 f =46000psi(317N/mm2)

界面剂 

剪
应

力
(p

si
) 

剪
应

力
(N

/m
m

2)
 

(in) 

剪切建 凹凸面 

水 冲 洗

无结合钢筋 

粗抹平 

抹平 

滑移 

抹平，无钢筋销栓作用 

yw fp0.1 （设计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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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力键示意图 
剪力键的承载力是由剪力键凸出部的承压强度和剪力键剪切强度二者较小者决定。如上

图剪力键，设左边剪力键抗剪承载力标准值为 RkLV ，右边剪力键抗剪承载力标准值为 RkRV ，

那么二者较小值为该剪切键的抗剪承载力标准值，可按下式计算： 
2

( ) 3 3
1 1

min{ ,0.10 0.15 }
n

RkL K L ck i i ckL ckL i i
i i

V f w x f a w f a wα
= =

= +∑ ∑  
2

( ) 3 3
1 1

min{ ,0.10 0.15 }
n

RL K L c i i cL cL i i
i i

V f w x f a w f a wα
= =

= +∑ ∑       

( ) 1 1
1 2

min{ ,0.10 0.15 }
n n

RkR K R ck i i ckR ckR i i
i i

V f w x f b w f b wα
= =

= +∑ ∑
( ) 1 1

1 2

min{ ,0.10 0.15 }
n n

RR K R c i i cR cR i i
i i

V f w x f b w f b wα
= =

= +∑ ∑  

其中，n 为发生局部承压的剪力键的个数（上图中 3n = ）， ix 为剪力键凸出长度， iw

为剪力键宽度， ia 为剪力键根部高度。另外，外边缘剪力键有可能沿如图所示的 'M M− 面

及 'L L− 受拉破坏，故左边 3a 剪力键和右边 1b 剪力键混凝土抗剪强度折减 0.7 使用。 

在接合面通过剪力键传力时，混凝土局部会有很大的压力。为避免发生过大变形或混凝土局

部破坏，需验算混凝土承压。承压系数参照日本指南，把1: 2圆柱体强度，按 0.83c cuF f=

关系换算推得 1.25α = 。 
4  当没有压力作用时，混凝土接触面的摩擦抗剪强度比较离散，有压力作用时，摩擦

抗剪强度相对比较稳定，因此有压力作用时的静摩擦作为摩擦抗剪强度。摩擦系数 μ 参照

ACI318/95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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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抗剪示意图 
  摩擦抗剪是指较小压力作用下发生滑移时的抗剪强度，而受压抗剪是指接合面上同时作

用弯矩、轴力和剪力，在不发生滑移变形的情况下，由于产生很大的压力，而产生的抗剪承

载力。如受弯混凝土梁，由于接合面混凝土受压区的压力而产生的抗剪承载力。 
6.3.1  叠合梁在受弯、轴力作用下，接合面传力是通过混凝土接触面和横穿接合面的钢筋传

递。通过本章的接合面的验算，可认为叠合梁的强度和刚度基本等同于现浇混凝土结构。 
6.3.2  本条所说的接合面是主梁梁端、梁跨中结合部以及主次梁节点现浇时次梁端接合面。 

梁

主筋

剪切键

钢筋连接

剪切键

剪切键

预制梁

梁

                  梁端、梁跨中结合部及主次梁节点示意图 

    梁受弯时，受弯裂缝有可能先发生在竖向接合面。为了避免在正常使用状态下接合面处

集中发生裂缝，影响使用功能，应适当控制受拉钢筋的拉应力。 
6.3.3  本条所指接合面包括主梁和次梁两端和跨中接合面。  

1  正常使用状态下接合面的抗滑移性能可按剪切强度来验算。竖向荷载和其他可变荷

载的标准组合的剪切强度时，仅考虑在很小剪切变形时能发挥作用的接触面受压抗剪、剪力

键抗剪。剪力键抗剪计算，可叠加现浇部分混凝土抗剪。 
2  为保证接合面与现浇混凝土结构相应部位具有基本等同的强度，按有地震作用或风

荷载效应组合，取接触面受压抗剪 ( )R CpV 、剪力键抗剪（剪力键抗剪和现浇部分混凝土抗剪

可叠加）、 ( ) ( )R K R CoV V+ 及钢筋销栓抗剪 ( )R DoV 三者中的较大者验算接合面承载力。 

通过销栓作用抗剪时，因剪力键的破坏或摩擦力的不足会导致主筋变形的破坏。为防止

伴随混凝土变形的主筋过大变形，有效发挥销栓作用，需要设置补强钢筋。 

 

主筋销栓作用引起的混凝土破坏 
3  为保证地震作用下装配整体式结构具有与现浇混凝土结构相同的破坏模式，接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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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抗剪承载力按竖向荷载下剪力标准值和梁两端实际配筋极限弯矩计算的剪力值之和验算。

梁端极限弯矩可按 00.9 yk SM f A h= （ SA 为钢筋面积， ykf 为钢筋强度标准值）计算。当罕

遇地震作用下接合面剪力标准值不大于接合面抗剪承载力标准值时，可不按梁实际配筋计算

接合面的剪力来验算竖向接合面。 
6.3.4  本条所指接合面包括主梁和次梁两端接合面。 

1  梁的水平接合面抗剪一般仅考虑剪切摩擦抗剪。剪切摩擦抗剪是接合面发生滑移变

形时产生，为保证竖向荷载作用下的正常使用功能，验算水平接合面抗剪时，剪力取标准组

合，接合面剪切摩擦抗剪强度取 ( ) 2Rk Shτ ，以控制应力最大处滑移变形量小于 0.3mm。水

平接合面原则上处理为毛面，摩擦系数μ 取 1.0。 
2  为保证接合面具有与现浇混凝土结构相应部位基本等同的强度，按有多遇地震作用

或风荷载效应组合，验算水平接合面的抗剪承载力。验算水平接合面抗剪时，水平接合面一

般仅考虑剪切摩擦抗剪强度 ( )R Shτ 。水平接合面原则上处理为毛面，摩擦系数μ 取 1.0。 

3  为保证地震作用下，装配整体式结构具有与现浇混凝土结构相同的破坏模式，避免

梁端屈服前发生水平接合面破坏，按梁端主筋屈服时的接合面剪应力验算水平接合面抗剪强

度。当按罕遇地震作用下的梁端剪力计算的水平接合面剪应力不大于水平接合面抗剪强度

时，可不按实际配筋验算水平接合面。 
6.4.4  楼板叠合面抗剪承载力实际值为 1.5 N/㎜2

，考虑约 3.8倍左右安全度，设计值取 0.4 N/

㎜
2
。计算一米宽板带某一断面剪力时，可直接采用有限元计算，把所需计算断面各单元的

剪应力积分而得。板带剪力也可以简化计算，把楼面荷载分配于两个方向，按一米宽的单向

板计算。楼面荷载按

4

4 4
y

x
x y

L
q q

L L
=

+
和

4

4 4
x

y
x y

Lq q
L L

=
+

分配于两个方向（q 为楼面均布荷载，

Xq 、 Yq 分别为分配后的 x 向和 y 向荷载， XL 、 YL 分别为楼板的 x 向和 y 向边长）。 

6.4.5  为避免罕遇地震作用下楼板平面内的剪切破坏，保证结构的整体性，应验算楼板平面

内的抗剪承载力。基于可靠度水平的考虑，罕遇地震作用下楼板平面内的抗剪承载力验算，

采用了设防烈度地震作用下按本规范第 5 章弹性一的抗震验算式。 
6.4.6  楼板与梁、楼板与剪力墙连接处，为保证搁置预制板的剪力墙、梁的边角脱落时楼板

不会掉落，对预制板缝垂直的板边，不考虑预制板的作用，仅考虑钢筋销栓作用，验算板端

抗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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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非结构构件 

7.0.1、7.0.2、7.0.4  此三条均为对非结构构件的原则规定。 

7.0.3  在汶川大地震及以往大地震中，对嵌入抗侧力构件平面内的刚性建筑非结构构件大

量破坏，因此要求验算抗震承载力，判断其破坏性质与程度，采取有效措施，减轻灾害。 

7.0.5  在汶川大地震中，由于楼层加速度较大，机电设备的大量倒塌，加重了震害，因此

要求对设备的抗倒塌验算。 

7.0.6  有些非结构构件，已有专门的规程，如玻璃幕墙等。因此对这类非结构构件，应按

专门规程、标准的规定执行。其他的非结构构件，应按《建筑抗震设计规范》规定执行。 

 

 

 

 

 

 


